
附件一、計畫書申請相關表格

高雄市體感科技園區計畫-主題應用型補助申請表(個別申請)
一

、

申

請

計

畫

基

本

資

料

廠商名稱

計畫名稱

計畫期間 　108　年　9　月　1　日至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(計　　個月)

通訊地址

計畫主持人
聯絡電話

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
傳真號碼

計畫聯絡人
聯絡電話

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
傳真號碼

計畫總經費 仟元 補助款 仟元(  %) 自籌款 仟元(  %)

二、附件名稱及份數(所附文件如為影本，請加蓋申請人及企業負責人印章)
1.計畫申請表、廠商基本資料表、負責人聲明及承諾書及建議迴避之人員清單【1式3份】

2.計畫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1式2份】

(紙本2份；待補助辦公室確認應備文件後，依通知再送紙本8份及電子檔1份)
3.最近1年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1式1份】

(若為影本，會計師查核報告、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、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，請加蓋

廠商及負責人章；若無會計師財務簽證之查核報告，則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資

產負債表、損益及稅額計算表取代。廠商於計畫申請當年度始登記成立者，得以設立登記資

本額查核報告書，以及最近 1期會計師期中查核/核閱報告或申請前1個月之自編財務報表

代替) 
4.蒐集個人資料告知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正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1式1份】

(計畫主持人、計畫聯絡人、會計、研究開發人員及顧問均須檢附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申請人已充分認知本須知並同意遵循「高雄市體感科技園區計畫補助辦法」等高雄市體感科

技園區計畫相關規範。

四、以上所提供之各項資料，均與本廠商事實相符且正確無誤，並保證不侵害他人之專利權、專

門技術及著作權等相關智慧財產權，否則願自負一切責任。(請蓋申請人及企業負責人印章)
。

事業機構印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負責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※送件地點：「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」(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9樓)或高雄市體感科

技園區計畫補助辦公室(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2號3樓之3)。

※送件時以本表申請免備文，但務請於本表申請人及企業負責人印章處蓋印，若無得不

予受理。

計畫收件編號：  (由補助辦公室填列)



高雄市體感科技園區計畫-主題應用型補助申請表(策略聯盟)

一

、

申

請

計

畫

基

本

資

料

主導廠商名稱

策略聯盟廠商

廠商名稱

計畫名稱

計畫期間 　108　年　9　月　1  日至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(計　　個月)

主導廠商

通訊地址

計畫主持人
聯絡電話

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
傳真號碼

計畫聯絡人
聯絡電話

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
傳真號碼

計畫總經費 仟元 補助款 仟元(  %) 自籌款 仟元(  %)

二、附件名稱及份數(所附文件如為影本，請加蓋申請事業機構印章及負責人印章)
1.計畫申請表、廠商基本資料表、負責人聲明及承諾書及建議迴避之人員清單【1式3份】

2.計畫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1式2份】

(紙本2份；待補助辦公室確認應備文件後，依通知再送紙本8份及電子檔1份)
3.申請人及所有策略聯盟廠商最近1年之會計師財務簽證之查核報告      【1式1份】

(若為影本，會計師查核報告、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、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，請加蓋

事業機構印章及負責人簽章；若無會計師財務簽證之查核報告，則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

申報書之資產負債表、損益及稅額計算表取代。於計畫申請當年度始登記成立者，得以設立

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，以及最近 1 期會計師期中查核/核閱報告或申請前 1 個月之自編財

務報表代替) 。

4.蒐集個人資料告知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正本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1式1份】

(計畫主持人、計畫聯絡人、會計、研究開發人員及顧問均須檢附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申請人已充分認知本須知並同意遵循「高雄市體感科技園區計畫補助辦法」等高雄市體感科

技園區計畫相關規範。

四、以上所提供之各項資料，均與本廠商事實相符且正確無誤，並保證不侵害他人之專利權、專

門技術及著作權等相關智慧財產權，否則願自負一切責任。(請蓋申請人及企業負責人印章)

主導機構印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負責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※送件地點：「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」(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9樓)或高雄市體感科

技園區計畫補助辦公室(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2號3樓之3)。

※送件時以本表申請免備文，但務請於本表申請人及企業負責人印章處蓋印，若無得不

予受理。

計畫收件編號：  (由補助辦公室填列)



※ 主題應用型-廠商基本資料表(策略聯盟則各廠商應分別填寫)
廠商名稱 創立日期

廠商登記地址

廠商通訊地址

計畫聯絡人 電子信箱

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

傳真號碼 統一編號

同意書：
1.同意自申請日起至計畫結束日後 6個月內，由財團法人臺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向財團法人金融
聯合徵信中心、臺灣票據交換所查詢本廠商及負責人等往來金融機構債票信資料。

2.同意由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審查會議審查本廠商提出之計畫書。
3.本廠商有義務回答各階段審查單位之審查意見。
4.同意本廠商提出之計畫開發內容，若不屬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業務執掌所支持之體感科技產業相關
創新產品開發及應用服務發展時，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得以退件或建議申請其他政府補助計畫。
5.均已瞭解並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將依本申請須知相關辦法之作業程序進行計畫、管制考核與其他研
考管理；明瞭若提供不正確之個人資料，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即無法進行前述各項作業。
6.當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或其他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，收到本廠商受法院或行政執行署扣押債權之強
制執行命令，即無異議同意本計畫依令停止辦理審查、簽約作業、撥付補助款等相關作業，並得逕行書
面通知解除契約。
7.於計畫申請、審查、執行期間，絕不得有任何足以影響計畫審查、查核、查驗委員或人員公正執行職務之
虞之接觸、遊說、脅迫等不正當之作為；如計畫審查、查核、查驗委員或人員與本公司間，形式上可能存
有任何應予利益迴避之關係時，本公司應即通知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，由其更為已為之處置或調整
將為之行為。

8.保證執行本計畫不會侵害他人之專利權、專門技術及著作權等相關智慧財產權。

聲明及承諾書：
□本廠商於 5年內未有執行政府案件之違約紀錄。
□本廠商不得為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。
□本廠商所申請之補助案件，未就同一事項重複享有其他法令所定獎勵或補助之情事。
□本廠商於申請時及計畫執行期間非銀行拒絕往來戶。
□本廠商於申請時及計畫執行期間淨值不得為負值。
□本廠商於3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。
□本廠商於票據交換機構提供查詢資料顯示無退票紀錄。
□本廠商於3年內未有違反消防、環境保護、衛生、勞工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
障相關法令而有遭裁罰性行政處分之情事。

□本廠商負責人、經理人於申請時及計畫執行期間未具有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」第 3條所稱
投資人之情事，亦不得有「對香港澳門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核處理辦法」第 4條第 1項第 1、2款及第 3款
本文所定義投資之情事(亦不得有第 3款但書之例外情事)。

□所申請之標的須非已技術成熟而量產或使用之產品。

以上所為聲明、保證或承諾及計畫書所提供之各項資料與附件，如有不實或違反上開聲明、保證、承諾之

情事，本公司願付一切責任，且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委託之機構得駁回申請，或依職權撤銷補助、解除

契約，並追回已撥付之補助款。 (請蓋事業機構印章及負責人簽章)

事業機構印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註：申請人均須檢附，策略聯盟則各廠商應分別填寫。



※ 主題應用型-負責人聲明及承諾書(策略聯盟則各廠商負責人應分別填寫)

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

負責人 身份證字號

聲明及承諾書：

□本人於 5年內未有執行政府案件之違約紀錄。

□本人所申請之補助案件，未就同一事項重複享有其他法令所定獎勵或補助之情事。

□本人於申請時及計畫執行期間非銀行拒絕往來戶。

□本人於3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。

□本人於票據交換機構提供查詢資料顯示無退票紀錄。

□本人於3年內未有違反消防、環境保護、衛生、勞工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、身心障礙者權

益保障相關法令而有遭裁罰性行政處分之情事。

□本人及申請計畫之廠商經理人於申請時及計畫執行期間未具有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

法」第 3條所稱投資人之情事，亦不得有「對香港澳門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核處理辦法」第 4條第

1項第 1、2款及第 3款本文所定義投資之情事(亦不得有第 3款但書之例外情事)。

以上所為聲明、保證或承諾及計畫書所提供之各項資料與附件，如有不實或違反上開聲明、保證、

承諾之情事，本人願付一切責任，且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委託之機構得駁回申請，或依職權

撤銷補助、解除契約，並追回已撥付之補助款。 

負責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註：申請人均須檢附，策略聯盟則各廠商負責人應分別填寫。



※ 建議迴避之人員清單(請勿刪除此表，若無須迴避者，則填無即可)

廠商名稱：

資料日期：

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具體應迴避理由及事證(請務必填寫)

註：1.申請人均須檢附1式3份(如為策略聯盟提案，則由主提案廠商彙整成同1份提供)，
若無須迴避者，仍請填寫無並加蓋事業機構印鑑與負責人簽章。

2.本表僅於計畫申請時使用，計畫受理後不得變更本表內容，請審慎填列。

事業機構印章： 

負責人簽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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